
第三章  用户需求书
一、项目概况

项目名称：青阳县消防救援大队人身意外伤害保险采购项目。

二、技术服务要求

1.参保人数：57人，实际人数以最终投保人数为准。

2.投保险种：团体意外伤害保险。

3.投保对象：青阳县消防救援大队在职指战员、政府专职队员约48人，专职文员等约9人。其中在职指战员、政府专职队员参与灭火救援工作，专职文员等主要从事内勤工作。

4.保险项目及金额（不满足以下条款为无效投标）

	险种
	保额
	备注

	在职指战员、政府专职队员和政府专职文员意外伤残或身故（含火车、汽车、飞机、轮船交通意外）
	100万/人
	

	猝死
	20万/人
	50岁以下人员

	意外伤害住院治疗
	20万/人
	每次事故免赔额100元，给付比例90%，每次事故门、急诊限额500元。

	意外伤害住院津贴
	150元/人/天
	

	法定传染病身故给付
	30万/人
	无等待期

	法定传染病确诊给付
	2000元/人
	无等待期

	法定传染病住院津贴
	9000元/人
	每份每日给付标准50元，总给付天数180天，无等待期


三、服务预算、期限及地点

1.项目预算：13万元/年
2.服务期限: 3年（采取1+1+1模式，合同一年一签，自合同签订生效起）。

3.服务地点：采购人指定地点。

四、保险需求

（一）保障范围

在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不包括港、澳、台地区）遭受意外伤害事故，并因该意外事故的直接原因导致身故、残疾、烧烫伤的，保险人依照下列约定给付保险金： 

1、身故保险责任

在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遭受意外伤害事故，并自事故发生之日起180日内因该事故的直接原因导致身故的，保险人按保险金额给付身故保险金，对该被保险人的保险责任终止。

被保险人因遭受意外伤害事故且自该事故发生日起下落不明，后经人民法院宣告死亡的，保险人按保险金额给付身故保险金。但若被保险人被宣告死亡后生还的，保险金受领人应于知道或应当知道被保险人生还后30日内退还保险人给付的身故保险金。

被保险人身故前保险人已给付残疾保险金和烧烫伤保险金的，身故保险金应扣除已给付的保险金。

2、残疾保险责任

1）在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遭受意外伤害事故，并自该事故发生之日起180日内因该事故导致身体残疾的，保险人根据本保险合同所约定的《伤残等级评定标准》（详见释义），按该标准所列给付比例乘以该被保险人的残疾保险金额给付残疾保险金。如第180日治疗仍未结束的，按当日的身体情况进行残疾鉴定，并据此给付残疾保险金。

被保险人因同一意外伤害事故导致一项以上残疾时，保险人给付各项残疾保险金之和，但给付总额不超过残疾保险金额。不同残疾项目属于同一手或同一足时，仅给付其中给付比例最高一项的残疾保险金。

2）如合同约定的《伤残等级评定标准》为《人身保险伤残评定标准（中保协发[2013]88号）》（以下简称《伤残标准》，则当被保险人因同一意外伤害事故造成两处或两处以上伤残时，根据《伤残标准》，首先对各处伤残程度分别进行评定，如果多处伤残等级不同，以最重的伤残等级为最终的评定结论；如果两处或两处以上伤残等级相同，伤残等级在原评定基础上最多晋升一级，最高晋升至第一级。同一部位和性质的伤残，不应采用本标准条文两条以上或者同一条文两次以上进行评定。保险人根据最终的伤残等级给付残疾保险金。

3）被保险人如在本次意外伤害事故之前已有残疾，保险人按合并后的残疾程度对应《伤残等级评定标准》所列的给付比例，扣除原有残疾的给付比例，乘以保险合同约定的保险金额给付残疾保险金。

3、全残失能补偿金 

被保险人因遭受意外伤害事故导致一级残疾，保险人按合同约定的保险金额的22.5%给付“全残失能补偿金”。

    4、烧烫伤保险责任

在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遭受意外伤害事故，造成本保险合同所附《意外伤害事故烧烫伤保险金给付比例表》（附表1）（以下简称“烧烫伤表”）所列烧烫伤程度之一的，保险人按该表所列给付比例乘以保险金额给付烧烫伤保险金。

被保险人因同一意外伤害导致烧烫伤并伴有残疾的，保险人仅按烧烫伤给付比例和残疾给付比例中较高的一项给付保险金。

被保险人如在本次意外伤害事故之前已有烧烫伤，保险人按合并后的烧烫伤程度对应“烧烫伤表”所列的给付比例，扣除原有烧烫伤的给付比例，乘以保险合同约定的保险金额给付烧烫伤保险金。

（二）责任免除

鉴于消防指战员和政府专职队员为特殊群体，以下原因和期间不作责任免除，投标即视为愿意承保，并承担相应保险责任：参与消防救援队伍所承担的日常工作（包括但不限于灭火救援、社会救助、日常训练等）过程中导致的身故、猝死、残疾、烧烫伤、爆炸、灼伤、污染或辐射。

伤残赔偿比例表：

	项目
	伤残程度
	百分比

	(一)
	一级伤残
	100%

	(二)
	二级伤残
	90%

	(三)
	三级伤残
	80% 

	(四)
	四级伤残
	70%

	(五)
	五级伤残
	60% 

	(六)
	六级伤残
	50%

	(七)
	七级伤残
	40%

	(八)
	八级伤残
	30%

	(九)
	九级伤残
	20%

	(十)
	十级伤残
	10%


五、其他说明

1.投标人投标时须提供完善的服务保障承诺，理赔及其他与理赔有关的售后服务及时、快速、高效、便捷(应尽量详细具体,含末尽事宜) 。

2.理赔时，如被保险人员发票及相关资料已在它处使用，无法提供原件，可向保险公司提供复印件用于理赔。

3.中标供应商存在以下行为的，将取消投保保险业务资格,投保人依法对其及相关责任人追究法律责任。

①未按保险合同履行保险责任的服务职责；

②泄露或者滥用参保人员信息；

③单方违反合作协议，中途退出消防员购买保险业务；

④违反保险监管机构禁止的其他行为。

六、付款方式

1.按每份保单结算，采购人在收到并确认中标人提供保险清单后，于7日内支付保险费。

2.采购人支付保险费第二日保单即生效。否则造成的一切损失由中标人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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